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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提升服務品質實施計畫 

                       

(114.2.25 核定修正) 

一、 依據 

行政院函頒「政府服務躍升方案」。 

二、 目標 

為提升本府為民服務品質，推行顧客導向理念，營造以民為

本之服務型態，重視民意回饋，力求服務切合民眾需求並兼

顧效率、品質及創新，建構公平共享、參與合作、開放透明

的有感政府。 

三、 實施對象 

本府各處會及所屬一、二級機關、各區公所。 

四、 實施方式 

(一) 平時考核 

1、隱匿性服務稽核 

從民眾角度臨櫃洽辦業務，查核第一線為民服務現況，注

重服務人員的禮貌態度，提高民眾臨櫃洽公或網站使用的

便利性，並強化友善便民服務品質。 

2、電話禮貌測試 

從民眾角度實際抽核本府同仁電話禮貌，確保基本服務禮

儀。 

3、陳情案件回復效能 

依據為民服務摘要報告，針對線上即時服務系統案件處理

時效進行評核。 

(二) 年度專案考核 

報送「政府服務獎」專案摘要表：本府各機關及區公所以強

調服務專案運用的解決手法與實際效果，提出當年度為民服

務亮點政策，撰寫專案摘要表，並配合本府研考會推薦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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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作業(專案摘要表格式詳附件）。 

(三) 各實施對象除接受主管機關之訪查、輔導與考核，平時應自

行管理考核，隨時檢討改進服務品質。 

五、 權責分工 

（一）本府研考會權責 

1、負責本計畫訂(修)定、實施對象機關屬性調整以及適用疑

義認定。 

2、負責本計畫實施、輔導、教育訓練及標竿學習，並與獲獎

機關代表及專家學者組成輔導小組。 

3、辦理隱匿性服務稽核、電話禮貌測試及陳情案件回復效能

平時考核作業。 

4、辦理年度薦送「政府服務獎」參獎事宜，經本府推薦參獎

之機關，應配合參與研考會辦理之相關輔導參獎作業，研

考會得使用前開及參獎相關資料，作為本府教育訓練標竿

學習用途。 

（二）一級機關權責 

1、各一級機關每年應提出當年度為民服務亮點政策，並推薦

其所屬機關，併同報送「政府服務獎」專案摘要表。 

2、各一級機關及其所屬機關應組成機關內跨單位之為民服務

推動小組，以全體動員之方式逐步推行。 

3、各一級機關除接受本府之考核、訪查與輔導外，應加強對

所屬機關平時測試及查核，針對機關缺失予以輔導改進。 

（三）區公所權責 

1、各區公所每年應提出當年度為民服務亮點政策，報送「政

府服務獎」專案摘要表。 

2、組成為民服務推動小組，以全體動員之方式逐步推行，並

將計畫主動公開於機關網站。 

3、接受本府之考核、訪查與輔導及配合本府年度評獎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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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推薦「政府服務獎」參獎事宜。 

六、 獎勵方式 

（一）平時考核獎勵方式 

1、 公開表揚 

績優第一名機關(單位)，提送市政會議公開表揚。 

2、 敘獎獎勵 

年度總成績達 90 分以上之特優機關(單位)，電話禮貌受

測人員嘉獎 2次；單位主管、研考人員各嘉獎 1 次，人員

以不重複敘獎為原則。 

（二）年度專案考核獎勵方式 

1、敘獎獎勵 

經本府推薦參加「政府服務獎」之機關，首長（主管）與主

要承辦人員最高核予嘉獎 2 次；經本府推薦參獎獲獎之機

關，由國發會頒發獎座，機關首長（主管）、承辦人員及其

他有功人員由本府研考會依據國發會及本府獎勵標準另專

簽陳報敘獎事宜。 

2、獎補助金 

經本府推薦參加「政府服務獎」之機關，給予 1 萬元獎補

助金；經本府推薦參獎獲入圍之機關，給予 3 萬元獎補助

金；經本府推薦參獎獲獎之機關，由國發會給予獎補助金。 

七、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依實際需要修正或另行補充規定。 



專案摘要表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機關(構)名稱  首長  職稱  

機關(構)地址  

機關(構)員額 共計：        人（含約聘僱及臨時人員）  

機關(構)預算                                           千元 

參獎名稱 

(必填) 

（請填寫參獎主要亮點服務措施名稱） 

團隊成員 

(必填) 

（機關(構)名稱，以及協力合作之主要民間團體或企業名

稱）-（成員姓名及職稱） 

共計：        人 

投入經費 

(必填) 

                                          千元 

（請簡要說明經費(含共同推動公私協力)來源及使用情

形） 

與行政院重要政策

或主要中長程個案

計畫之關聯 

(如無免填) 

（請簡要說明） 

公私協力合作情形 

(如無免填) 

（參獎內容若屬公私協力推動服務創新，請簡要說明主要

主要合作之民間團體或企業相關資訊，包括名稱、投入資

源、合作內容，以及其實質貢獻度） 

執行起迄日期 

(必填) 

 

參獎團隊架構圖 

 

 

 

 

 

 

 



一、 參獎資料須遵守著作財產權、個人資料保護等相關規定，如有違反法令

規定之情事，須自行負擔法律責任，所提報成果數據，應為真實，參獎

申請書由參獎機關（構）人員自行撰寫，不可委外辦理。若評獎過程發

現參獎機關違反上開情事並經查證屬實，國發會有權取消其參獎資格；

若於獲獎後發現，得撤銷其獲獎資格，並由主管機關於撤銷後追繳獎金

及獎座，所有法律責任由參獎機關（構）自負，不得異議。 

二、 參獎資料（包括參獎申請書、簡報、照片及影片等）無償授權國發會，

或再授權第三人使用，以不限區域、時間、次數及非營利之方式，作為

廣宣表揚用途。 

三、 參獎機關（構）於獲獎後應受主管機關督導維持服務品質；若獲獎3年內

服務形象有重大缺失，國發會得要求其改善；如限期未改善，得撤銷其

獲獎資格，並追回獎座。 

 

 

機關(構)首長：                               (請簽名或蓋章)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第二部分、專案摘要 

壹、專案簡介 

﹝簡要介紹專案項目、執行概況、服務地區及服務對象特色。﹞ 

 

貳、服務內容 

﹝簡要說明各服務特色、策略或措施，及其經費規模與使用情形。﹞ 

（參獎內容若屬公私協力推動服務創新，請說明主要合作之民間團體或

企業相關資訊，包括名稱、投入資源、合作內容，以及其實質貢獻度）

解決公眾關注的重大問題。） 

 

參、推動成效 

﹝強調服務具體效益（含公私協力合作之實績及具體成果效益），及解決

公眾關注的重大問題，可提供問題改善前後之量化數據或質化資料，

如為持續性，請以最近1~2年間創新之服務策略或措施為主。 

 

肆、未來努力方向 

〔說明未來推動及精進方向。〕 

 

 

 

 

 

 

 

 

 

 

 

 

 

摘要撰寫說明： 

1、請於上開表格依各標項說明專案（2000字以內）。 

2、字體規格： 

(1)標題為16號字標楷體；內文為14號字標楷體；行距為固定行高20點。 

(2)數字標號：依序為壹、一、（一）、1、（1），其餘標號自訂。 


